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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商 务 厅 

文件 
中共湖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
湖  南  省  公  安  厅 
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 
 

 

湘商外经〔2021〕7号 

 

 

湖南省商务厅 省委外事办 省公安厅  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

外派劳务备案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市州（县市区）商务、外事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管理部门，各对

外劳务合作企业，对外承包工程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对外劳务合作管理，规范外派劳务市场经

营秩序，防范和减少劳务纠纷，切实维护企业和劳务人员的合法

权益，按照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请进一步加强对外劳务合作管理



- 2 - 
 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商办合函〔2020〕340 号）和《商务部 外交

部 公安部 工商总局关于实行外派劳务招收备案制的通知》（商

合发〔2008〕343 号）、商务部《关于做好外派劳务招收备案工

作的通知》（商合发〔2008〕38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根据新的形

势需要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进一步规范我省外派劳务备案管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凡我省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或对外承包

工程企业（以下简称外派企业）执行外派劳务合作项目，均须在

省商务厅进行劳务备案。 

二、外派劳务备案管理包括外派劳务项目备案和外派劳务

人员招收备案。 

三、外省外派企业在我省招聘人员实行外派劳务人员招收

备案管理。 

四、外派劳务项目备案时核查内容包括： 

1．外派企业与（外方）雇主签订的合同是否符合国家有关

规定；  

2．需由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（室）进行项目确认的项目

是否已经确认（参照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对外劳务合作项目

确认工作的通知》商合字〔2007〕27 号要求）；  

3．是否向国家禁止的博彩、色情等行业派遣劳务人员；  

4．外派劳务人员前往的国家或地区是否为国家有关部门劝

告勿前往、建议谨慎前往或提醒留意安全风险的国家或地区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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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外派企业是否超范围经营。 

五、办理外派劳务项目备案时，须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．填写完整、准确的《外派劳务项目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；  

  2．与（外方）雇主签订的劳务合作合同或对外承包工程合

同的商务部分复印件；  

  3．需要进行项目确认的，应按规定提供我驻外使领馆经商

参处（室）出具的《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确认函》；   

  4．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谨慎前往或提醒留意安全风险的国

家或地区派遣劳务人员，须提交我驻外使领馆的意见。  

六、办理外派劳务人员招收备案时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. 填写完整、准确的《外派劳务人员招收备案表》（附件 2）、

《派出人员信息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2.与外派人员签订的服务合同或劳动合同复印件（同一合同

派出人员较多的，可以只提供一份合同并承诺与所有派出人员签

订的合同内容一致）。 

外省外派企业办理时还需提交其营业执照和对外劳务合作

经营资格证书复印件（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只需营业执照），以及

商务主管部门盖章确认的《外派劳务项目备案表》或与（外方）

雇主签订的劳务合作合同或对外承包工程合同的商务部分。 

七、省商务厅在收到企业备案申请后，在 3 个工作日内对符

合规定的予以盖章确认，并抄送省委外事办和省公安厅。 

八、外派企业与（外方）雇主签订的劳务合作合同、与外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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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签订的服务合同或劳动合同可参照商务部制定的《劳务合作

合同》《劳务服务合同》等通用性文本。省商务厅将重点对薪酬

标准、支付方式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费用、纠纷处理和权益保障机

制等易引发争议条款核查。 

九、外派企业在劳务人员出境后，应严格按照《商务部办公

厅关于启用对外投资合作在外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》（商办

合函〔2013〕253 号）《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统计调查制度》（商合

函〔2019〕10 号）规定，通过系统履行外派人员合同备案登记

手续，及时填报和更新劳务人员基本信息与月报数据。对外劳务

合作企业的业绩评价将以在外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为依据。 

十、本省外事部门按照办理签证的有关规定，根据外派企业

提交的《外派劳务人员招收备案表》复印件，为外派企业招收的

劳务人员申办赴境外工作签证，提供指导和协助。 

十一、本省公安部门依法为外派劳务人员办理护照，严厉打

击弄虚作假骗办护照出国劳务等违法犯罪活动。 

十二、本省广告发布者发布涉及招收外派劳务人员内容的广

告，应当查验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《外派劳务合作项目备案表》，

并据此核实广告内容。内容不实或证明不全的广告，不得发布。 

十三、本《通知》所称外派劳务人员，是指外派企业按照与

（外方）雇主所签订的劳务合作、承包工程、设计咨询等合同规

定而派出的人员，外派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除外。  

    十四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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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件：1.外派劳务项目备案表 

      2.外派劳务人员招收备案表 

3.派出人员信息表 

  

 

 

湖南省商务厅       中共湖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湖南省公安厅            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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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外派劳务项目备案表 
 

外派企业名称 

 

 

 

经营资格证书号 

 

 

项目名称 
中文 

 

英文 
 

外方雇主

和（或）中

介名称 

中文 
 

英文 
 

合同名称及项目 

简要说明 

 

招收人数  

派往国家 

（地区） 

 

工作期限 年 月 日至  年 月 日 

 

外 

派 

企 

业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商 

务 

主 

管 

部 

门 

意 

见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专用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备案号： 

复核人： 经办人： 

  此项目备案表由各外派企业自行印制，自备案之日起有效期壹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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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外派劳务人员招收备案表 

外派企业名称  

经营资格证书编号  

外派劳务项目备案号  

拟招收外派劳务人员情况 

招收人数 招收地区 派往国别 从事工种 派出时间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外 派 

企 业 

备 案 

申 请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

 

（单位公章） 

年  月   日 

商 务 

主 管 

部 门 

备 案 

意 见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

 

（单位专用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复核人： 经办人： 

此备案登记表由各外派企业自行印制，自备案之日起有效期壹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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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派出人员信息表 

外派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身份证号 
户籍地 

（县区） 
工种 出国年月 

合同有效期 

至年月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备案商务部门盖章：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湖南省商务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7 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